关于举办2023年台山市中小学师生书法、
绘画、工艺、摄影作品美育成果展活动的通知

各中小学校（含职校）：

为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落实中共江门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《江门市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实施方案》的工作部署，引领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,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展示我市近年来美育教育成果和新时代全市师生朝气蓬勃、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，同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丰富校园文化生活。经研究，决定举办2023年台山市中小学师生书法、绘画、工艺、摄影作品美育成果展活动，现将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（详见附件），请认真组织，遵照执行。

联系人：阮燕芳，5555353。
附件：1.2023年台山市中小学师生书法、绘画、工艺、摄影作品美育成果展活动方案

2.2023年台山市中小学师生书法、绘画、工艺、摄影作品美育成果展活动推荐选送作品名额分配表
3.2023年台山市中小学师生书法、绘画、工艺、摄影作品美育成果展活动报送表

4.2022年台山市中小学师生书法、绘画、工艺、摄影作品美育成果作品推荐汇总表

台山市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31日

附件1

2023年台山市中小学师生书法、绘画、工艺、摄影作品美育成果展活动方案

为深入贯彻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推动我市学校美育改革发展，以活动促教学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，全面展示我市多元化、高水平的美育成果，现制定活动方案如下：

1、 活动主题

以“阳光成长、以美育心、向美而行”为主题开展活动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台山市教育局

承办单位：台山市中小学美育工作指导委员会

台山市台师高级中学     

三、参赛对象

全市小学、初中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在籍学生和在职在岗美育教师。

四、比赛分组

本次展示活动分小学组（甲、乙）、初中组、高中组（含中职学校）和教师组。
五、时间安排 

2023年9月—10月初：各镇、各学校开展宣传发动和初评选送作品工作 

2023年10月中下旬：作品复评
2023年11月上旬：作品终评
2023年11月中下旬：作品展览 

六、参赛作品要求

作品内容要紧紧围绕“阳光成长、以美育心、向美而行”主题，全面展现新时代教师和青少年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生活，立志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昂扬风采。

所选送作品未参加过其它省级、市级作品展，同期不得送其他展览评选；参加展示作品须是师生原创作品，参赛作品作者必须是本单位在读学校和在职老师，同一件/套作品的作者不超过2人，指导老师不超过2人。同一个作者只能参加不同类别1—2项，推荐选送作品参赛的师生，必须为本单位师生，不得推荐学籍、工作为非本单位的师生参赛。评选作品不得存在抄袭他人、代笔、代工等真实性或原创性问题，如发现有以上现象，将取消该作品参展获奖资格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参赛者单位、本人及其指导老师承担。

（一）书法作品

本次展评书法作品征稿作品五体皆可（草书、篆书需附译文）。创作作品内容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、爱国爱家、热爱生活等相关词句文篇，创作作品的形式为竖式，内容注意采用权威版本，创作时要保持内容的相对连贯、完整。所送作品不接受以往省级、江门市级、台山市级书法展，同期不得送其他展览评选。作品要考虑通章完整性，主体内容、落款、印章缺一不可。
参展作品尺寸：教师作品6尺整张（180cm x97cm）内竖幅（最小不少于6尺宣三裁），学生作品4尺（138cm x68cm）内竖幅（最小不少于四尺宣对开）。超出范围的特殊尺寸作品均取消参评资格。

投稿作品必须为本人原创，不得抄袭和代笔，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负。作品如有错字，取消参赛资格。
（二）工艺作品

作品类别：陶艺（含软陶）、剪纸、雕刻、纺织（含刺绣）、编结、漆画、综合工艺等。

作品规格：单件或组合均可，作品外形最大尺寸长宽高不超过80CM。

（三）绘画作品

作品类别：国画、水彩/水粉画（丙烯画）、版画、油画，连环画、漫画、或其他画种。

作品尺寸要求：国画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×138cm）对开，水彩/水粉画（丙烯画）、版画、油画，或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四开（40cm×60cm）。
（四）摄影作品

参赛摄影作品风格不限，彩色、黑白不限，画面清晰、焦距准确、用光科学，无水印。作品可以是单幅或组照（组照4-8张）。所有作品需提供JPG格式图片，文件大小不低于3MB，分辨率不低于300dpi，在报名信息表中注明：作品名称、内容描述、拍摄地点、作者姓名、联系电话等。

七、作品报送要求

（一）初评报送

1.中小学校（含中职），作品由各单位遴选集中选送，各镇属小学，以镇为单位选送（只接受镇中心为单位统一遴选推荐报送作品），各镇、校推荐选送作品名额分配（见附1）。
2.作品初选报送为电子版图片，作品电子版命名时须写明：“学校全称、作者、作品类别、作品名称（组别）”命名，作品电子版图片：JPG格式，大小不低于10M，分辨率达到300dpi。

3.请各单位务必在2023年10月7日前，将作品电子版、作品报送表以及汇总表的电子版和盖章后的扫描件压缩成1个文件，通过企业微信微盘链接上传（https://drive.weixin.qq.com/s?k=AIEA2AerAEAqw3F7bi），上传的文件夹标题请务必统一命名：单位全称/2023年台山市中小学师生书法、绘画、工艺、摄影作品展评活动报送表和作品照片，并在邮件正文注明报送单位全称、联系人、联系手机和报送作品数量。纸质材料交台山市教育局德安股105室。逾期不予受理。 
（二）复评

组委会对报送作品照片匿名初评后，进入复评的入选作品和时间等另行通知。书法作品、绘画作品和工艺作品复评为作品原作，作品原件要求：作品完整、无破损，无需装裱。在作品原作背面附上作品信息，作品种类、学校名称、作者姓名、年龄、指导教师姓名等信息，并附报送表。复评作品由各镇、校统一上送参加复评。

八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参赛作品分设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。

（二）教师指导作品获一、二等奖颁发优秀指导教师，每件参赛作品限报2名内优秀指导教师。

九、主办者和参展作者的责任、义务和权利 

主办和承办单位对获奖及入选作品有研究、摄影、录像、出版、宣传及解释的权利。

凡涉嫌抄袭、侵权、高仿、模仿他人作品者一律取消参评、入选资格，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作者负责。 

如发现与以往省级、江门市级展览参展作品重复的，将取消入选资格。

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市中小学美育指导工作委员会另行通知。

十、本项比赛解释权归台山市教育局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	附件2
2023年台山市中小学师生书法、绘画、
工艺、摄影作品美育成果展活动推荐选送
作品名额分配表


	单   位
	学  生
	教  师

	
	书法
	绘画
	工艺
	摄影
	书法
	绘画
	工艺
	摄影

	台山一中
	5
	5
	4
	4
	2
	2
	2
	2

	台山侨中
	5
	5
	4
	4
	2
	2
	2
	2

	台师高级中学
	5
	5
	4
	4
	2
	2
	2
	2

	鹏权中学
	5
	5
	4
	4
	2
	2
	2
	2

	培正中学（初、高）
	各2
	各2
	各2
	各2
	2
	2
	2
	2

	更开中学（初、高）
	各2
	各2
	各2
	各2
	2
	2
	2
	2

	一中大江实验中学（初、高）
	各2
	各2
	各2
	各2
	2
	2
	2
	2

	新宁中学
	4
	4
	3
	3
	2
	2
	2
	2

	育英中学
	3
	3
	3
	3
	2
	2
	2
	2

	李树芬中学
	2
	2
	2
	2
	1
	1
	1
	1

	广大台山附中
	4
	4
	3
	3
	2
	2
	2
	2

	越华中学
	2
	2
	2
	2
	1
	1
	1
	1

	武溪中学
	3
	3
	2
	2
	2
	2
	2
	2

	萃英中学
	2
	2
	1
	1
	1
	1
	1
	1

	深井中学
	2
	2
	1
	1
	1
	1
	1
	1

	那扶学校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
	学业中学
	3
	3
	2
	2
	1
	1
	1
	1

	冲蒌中学
	2
	2
	1
	1
	1
	1
	1
	1

	任远中学
	2
	2
	1
	1
	1
	1
	1
	1

	都斛中学
	2
	2
	1
	1
	1
	1
	1
	1

	赤溪中学
	2
	2
	1
	1
	1
	1
	1
	1

	邓树椿中学
	2
	2
	1
	1
	1
	1
	1
	1

	端芬中心学校（初中部）
	2
	2
	1
	1
	1
	1
	1
	1

	广海中学
	2
	2
	1
	1
	1
	1
	1
	1

	海宴中学
	3
	3
	2
	2
	2
	2
	2
	2

	文海中学
	2
	2
	1
	1
	1
	1
	1
	1

	北陡中学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
	上川中学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
	下川中学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
	培英职校
	4
	4
	3
	3
	2
	2
	2
	2

	联合职校
	3
	3
	2
	2
	2
	2
	2
	2

	敬修职校
	4
	4
	3
	3
	2
	2
	2
	2

	台城中心
	12
	12
	10
	10
	8
	8
	8
	8

	培正小学
	2
	2
	2
	2
	1
	1
	1
	1

	新宁小学
	6
	6
	5
	5
	2
	2
	2
	2

	新宁小学（北校区）
	4
	4
	3
	3
	2
	2
	2
	2

	水步中心
	4
	4
	3
	3
	2
	2
	2
	2

	大江中心
	4
	4
	3
	3
	2
	2
	2
	2

	白沙中心
	3
	3
	3
	3
	2
	2
	2
	2

	深井中心
	3
	3
	2
	2
	2
	2
	2
	2

	三合中心
	3
	3
	2
	2
	2
	2
	2
	2

	端芬中心（小学部）
	3
	3
	2
	2
	2
	2
	2
	2

	广海中心
	4
	4
	3
	3
	2
	2
	2
	2

	上川中心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
	下川中心 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
	海宴中心 
	2
	2
	1
	1
	1
	1
	1
	1

	汶村中心
	3
	3
	2
	2
	2
	2
	2
	2

	北陡中心
	2
	2
	1
	1
	2
	2
	2
	2

	四九中心
	3
	3
	2
	2
	2
	2
	2
	2

	冲蒌中心
	3
	3
	3
	3
	2
	2
	2
	2

	斗山中心
	3
	3
	2
	2
	2
	2
	2
	2

	都斛中心
	2
	2
	1
	1
	2
	2
	2
	2

	赤溪中心
	3
	3
	2
	2
	2
	2
	2
	2

	台山碧桂园学校（小、初、高）
	各1
	各1
	各1
	各1
	1
	1
	1
	1

	广旭实验学校（小、初、高）
	各1
	各1
	各1
	各1
	1
	1
	1
	1

	怡霖学校（小、初）
	各1
	各1
	各1
	各1
	1
	1
	1
	1


附件3
2023年台山市中小学师生书法、绘画、工艺、摄影
作品美育成果展作品推荐报送表

所在单位：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电话：
	作者
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
	组别
	小学甲组□   小学乙组□  

初中组□     高中（中职）组□     

教师组□
	年级
班别
	

	
	填报单位
	
	电话
	

	指导教师
	姓名
	
	职务/职称
	

	
	所在单位
	
	电话
	

	作品类别
	书法□  绘画□ 

工艺□  摄影□ 
	作品名称
	

	作品尺寸

（厘米）
	
	（书法书体）
	

	创作说明
	（400字以内并附作品照片）


附件4
2023年台山市中小学师生书法、绘画、工艺、摄影作品美育成果作品推荐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序号
	单位
	姓名
	性别
	组别
	作品类别
	作品名称
	作品
尺寸
	（书法作品书体）
	年级、班别
	移动电话
	指导教师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组别：按小学甲组（一至三年级）、小学乙组（四至六年级）、初中组和高中组（含中职学校）、教师组顺序汇总排序。作品类别：书法、绘画、工艺、摄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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